
五、投标承诺书

致：汕头综合保税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招标人）

本公司就参加汕头综保区扩围(北区)及连接段基础设施一期项目市政建设部分电力

迁改施工（项目名称）投标工作，作出郑重声明：

一、本单位保证投标文件中所提供的一切材料均为真实、合法、完整、有效的。

二、本单位保证在本项目投标中不与其他单位围标、串标，不出让投标资格，不向招

标人或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

三、本单位近一年（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上溯）没有下列情形之一：

1.被责令停业；

2.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破产状态；

3.处于被取消或暂停投标资格的处罚期内，或被纳入不诚信投标企业名单；

4.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

5.以行贿谋取中标，或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6.捏造事实、伪造证明材料投诉；

7.无故放弃中标的；

8.发生较大以上质量安全事故，或一年内发生两起一般安全生产事故；

9.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承揽工程，或违法转包、分包工程，或允许其

他单位 或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违规转让《建筑企业资质证书》 ）；

10.由于本单位原因，拖欠分包单位工程款或材料供应单位材料款，引发集体上访或

聚众闹事； 拖欠和克扣劳务人员工资，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农民工集体上访

或聚众闹事；

四、保证拟派的项目负责人没有在其他在建工程中担任项目负责人，否则在资格审查

时发现 或中标后有投诉被查实，视为故意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五、本单位声明不存在招标文件投标须知第1.4.3条和1.4.4条所述情形。

以上内容本人已仔细阅读，本单位如违反上述承诺内容，愿意承担以下后果：

（1）取消本单位在本项目中的投标资格或中标资格；

（2）没收本单位在本项目中的投标保证金；

（3）同意将本单位纳入不诚信投标企业名单。

投标人：广东广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盖电子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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